
福建

改革食品经营许可制度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改革食品经营许可制

度， 进一步优化食品经营许可条件， 减少申

报材料， 简化许可流程， 缩短许可时限， 完

善许可工作体系， 不断提高许可效率。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福建省对新申

请食品经营许可 （限仅从事预包装食品销

售）、 申请变更许可 （限经营条件未发生变

化）、 申请延续许可 （限经营条件未发生变

化） 的市场主体， 试点推行“告知承诺制”。

告知承诺， 是指申请人提出食品经营许可申

请， 市场监管部门一次性告知其审批条件和

需要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的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且书面承

诺申请材料与实际一致的， 市场监管部门可

以当场作出书面行政许可决定的方式。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要求， 在线获取核验

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等

材料， 市场主体不用再提供营业执照、 身份

证复印件。 但以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证、 社会团体登记证等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

人的， 仍然需要提供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

福建省将加快推进食品经营许可电子证

书的发放和使用， 做好食品经营许可数据库

与相关市场主体数据库信息互通共享， 在线

获取核验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等材料，提高许可效率。 金勇 整理

讯简

一周之“最”
最“防伪”的假酒

近日， 在湖北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

下， 江汉油田公安局会同襄阳、 随州特警

对随县小林镇制售假酒集中地区进行全面

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 13名，打掉生产、储

存假酒、假包装材料“黑窝点”23 个，查扣

品牌假酒 830余件、 假酒包装材料和防伪

芯片 30余万套、喷码机等制假设备 15 套，

涉案价值 1.6 亿元， 捣毁一个集生产、储

存、贩卖一条龙的家族式犯罪团伙。

2018 年 8 月， 湖北省公安厅接到公

安部提供的线索， 显示随县山区可能存在

制售假酒窝点。 民警侦查发现， 随县小林

镇农村有人制造出售假冒名酒， 制贩窝点

位于鄂豫边界的农村小院落和小仓库内，

交通不便， 位置极为隐蔽。 主要犯罪嫌疑

人大多是同一家族成员， 彼此关系稳固，

以制售假酒为业。

今年 1 月 17 日， 在湖北省公安厅统

一指挥下， 10 个抓捕组同时展开行动，

在河南信阳、 湖北随县将主要犯罪嫌疑人

抓捕归案， 彻底摧毁这个盘踞在鄂北地区

多年的制售假酒团伙。

最“霸道”的理发店

去年 11 月初， 南京玄武公安分局下

马坊警务工作服务站接到某高校保卫处报

警： 有多名学生反映， 在学校西门往外丁

字路口一家理发店理发时， 被店家强迫办

卡或者消费。

正上大三的缪同学告诉民警， 当她跟

同学路过这家店， 因为门口的服务员称店

庆搞活动， 理发只需 10 元， 她就跟同学

一起进去理发。 “理发师说我发质比较

硬， 需要做软化才会好看。 我还没来得及

问软化要多少钱， 他就在我头上滴药水。

然后理发师拿过来一张造型价目表， 每个

项目都很贵。 我不同意做， 他就说药水已

经上了， 不做不行， 要不然给我办张会员

卡， 有卡可以打折。 就在我犹豫时， 店里

又来了几名男子围着我， 我当时害怕就办

了卡。” 最终， 缪同学被迫花 1500 元办了

一张会员卡， 而这笔钱原本是她一个月的

生活费。

民警通过学校保卫处让各班级辅导员

在学生中展开问卷调查， 发现反映有类似

情况的学生有 80 多人， 被强迫交易的金

额少则 500元， 多则 4000元。

近日， 玄武警方开展抓捕行动， 当场

抓获 19名犯罪嫌疑人。

金勇 整理

主笔 话闲

从现金到存折 ，

再到银行卡以及电子

支付， 科技的进步让

货币流通方式有了飞

跃的发展。 人们在支付流程中越来越享受

方便的同时， 各种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

本期 “专家坐堂” 关注的就是当发生银行

卡盗刷事件后， 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的

权益。

客户开卡 ， 在银行设立个人结算账

户， 银行向客户发放银行卡， 双方就形成

了储蓄合同关系， 那就应该各自履行好自

身的义务。 在银行卡盗刷过程中， 最常见

的就是伪卡作祟。 因此， 银行如果无法识

别伪卡交易， 在客户已经尽到了基本的注

意义务， 还被他人通过交易漏洞等方式盗

取卡内资金， 那么银行就会因为未尽到相

应的保障义务而承担责任。 但大多数情况

下， 客户因为轻慢于对自己银行卡相关信

息的保护而导致损失， 或无法举证， 或轻

信他人， 最终的苦果只能自己含泪下咽。

如今的电子信息时代， 我们的个人信

息随时都可能被他人通过不法手段攫取。

各种实名制让身份信息散落在网络海洋的

各个角落 ， 密码 、 验证码等加密防护手

段， 也会因为对手机的依赖而变得更容易

被窃取。 因此， 在方便资金往来的同时，

客户更需要尽最大的努力防止自己的相关

信息泄露， 一旦发生银行卡被盗刷或者不

正常的金额变动时 ， 要立即进行紧急挂

失， 同时固定相应的证据， 以证明被盗刷

时并非本人在操作。

当我们做好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后， 剩

下的事就只能交给执法、 司法部门予以处

理了。

金勇

管好银行卡 小心被盗刷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析

认为， 如若该科技公司向消费者销售的并非其

所宣传的正品苹果手机， 而系高仿的， 则已构

成欺诈， 虽然销售价格是具有诱惑力的低价，

但并不影响欺诈的认定。

“鉴于该科技公司的欺诈行为，消费者有权

要求‘退一赔三’。”金玮律师告诉记者，《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

五百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基于高仿手机的隐蔽性， 消费者未在收

货查验时及时发现问题， 这对消费者后续的维

权将造成不利局面。” 金玮律师坦言， 考虑到

消费者已实际收货并使用， 在该科技公司否认

所售手机系高仿的情况下， 需要由消费者承担

举证责任以证明当时签收手机时所收到的就是

高仿手机， 而非正品苹果手机， 否则消费者或

将承担未能举证的不利后果。

对此，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网购

商品时， 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商家与渠道， 切勿

贪小而上当受骗， 同时在收货时务必予以查

验， 在确认货物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再予以签

收， 此外也应要求商家提供相应的发票， 以便

在将来有消费纠纷发生的情况下维权。

金勇

投诉人： 林先生等

投诉时间： 2018 年 6 月

去年 6月， 某科技有限公司对外发送短

信， 以 1000 多元的超低价诱导消费者订购

一款苹果手机， 声称按照短信提供的网址链

接点开留下手机号码， 就有人联系消费者，

而确定要买之后就通过快递货到付款形式进

行交易。

林先生看到相关信息后， 就主动联系了

对方。 在沟通过程中， 该公司的客服承诺可

以 7天无理由退货， 但林先生收到货物后才

发现货品是高仿苹果手机， 无法正常使用，

当他再联系客服要求退货却遭到拒绝。 多次

沟通无果后， 林先生无奈之下向浦东消保委

投诉。

而同样的投诉还不只林先生一例， 鉴于

这样的情况， 浦东消保委迅速展开了调查。

低价销售苹果手机

高仿货骗你没商量

  浦东消保委工作人员根据林先生等消费

者提供的不同电话号码与该科技有限公司联

系， 只有一个电话有人接， 但对方一听说消

保委转达消费者投诉时， 就以消保委电话是

诈骗电话为由挂断电话， 再次拨打便不再接

听， 而点击消费者提供的网址链接已经无法

正常打开。 调解无法进展下去。

本案中卖家以“某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出

售高仿苹果手机，对外宣称是正品，并以显著

低于市场价格为诱饵吸引消费者购买。同时，

为消除消费者顾虑，又进一步承诺7天无理由

退货，但最终根本无法兑现。 浦东消保委认

为，该科技有限公司的做法已涉嫌欺诈。 根

据《消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

百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值得注意的是， 涉事公司采用的是货到

付款的支付方式， 消费者是先拿到货再付

款， 表面上该方式可以让消费者先掌握产品

信息， 确定无问题后再付款， 但由于高仿手

机的隐蔽性， 消费者往往需要在使用后才能

发现问题， 但此时货款已到达不法商家手

中， 消费者仅能试图凭商家的“7 天无理由

退货” 承诺作出补救， 维权过程往往处于被

动。 此外， 由于这类交易本来就是陷阱， 不

良商家利用消费者贪图便宜的心理， 以低

价、 货到付款和无理由退货为诱饵， 诱骗消

费者上当， 同时故意隐藏公司的真实地址，

提供的电话和网址又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和隐

蔽性， 故维权困难重重， 难以着手处理。

浦东消保委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 近年

来，随着通讯技术的发达，在经济利益的驱使

下，不法商家利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花样，

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特别是利用消费者贪图

便宜的心理，以低价为幌子诱使消费者上当，

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广大消费

者要强化风险意识，选择正规的渠道、正常的

方式购买商品，拒绝并抵制与来路不明、地址

不确定、不提供真实信息的商家交易，以免落

入各种消费陷阱；同时，消费者要树立理性消

费观念，正确看待商品价格，明白商品价格是

价值的体现， 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

要特别防范， 切莫因贪图便宜而陷入商家的

“骗局”。 一旦遇到消费诈骗要积极向执法部

门举报或向公安部门报案。

（长按二维码可进入微信 “法

律服务” 专属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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